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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红寺堡区 2024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和
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

（2025年 8月 21日）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根据会议安排，现将吴忠市红寺堡区 2024年财政决算（草

案）和 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，请审议。

一、2024年全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
2024年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

批准的预算，顶住经济下行压力，通过加大资金统筹力度，坚决

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坚持政府过“紧日子”，
财政运行保持总体平稳，为全区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

了有力支撑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2024年，全区一般公

共预算全口径决算收入 482837万元，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 37409万元，自治区转移支付收入 294765万元，上年结

转 88672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 37237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

基金 5000万元，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22454万元。全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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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公共预算口径决算支出 48283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

出 365055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 10613万元，专项上解支出 515
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183万元，结转下年支出 72471
万元。收支总量相抵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2024年，红寺堡区

政府性基金资金来源总额 179097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本级

收入 111821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17295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

31300万元，上年结转 18681万元。政府性基金全口径决算支

出 179097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支出 108109万元、债务

还本支出 6254万元、结转下年使用 42280万元，调入一般公

共预算 22454万元，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2024年，红寺堡

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2284万元，其中省级统筹 3942万元，

红寺堡区本级统筹18342万元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3600万元，

其中省级统筹 3942万元，红寺堡区本级统筹 9658万元；社会

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结余 8684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 75029万元，

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安全稳定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（无）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暂付款情况。2024年，红寺堡

区政府限额内债务余额 360826万元，严格控制在自治区人民政

府批准的 365127万元的政府债务限额内，当年共争取新增一般

债券资金 27637万元（再融资债券 9600万元）。新增专项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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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 31300万元。严格规范财政暂付款管理，保持暂付款只减不

增，当年化解暂付款 500万元，年底暂付款余额 32986万元。

（六）部门决算情况。汇总 2024年部门决算，部门预算单

位收入总计 51370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428234万元，事

业收入 20948万元，其他收入 24262万元；支出合计 476899
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100598万元，项目支出 376301万元，

结转下年支出 36807万元。

2024年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财政各项工作取得

积极进展，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较好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

20.41%，政府性基金收入突破 11亿元，实现系统内隐性债务

清零，压减融资平台 2家。但是，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，财政运

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，主要是财政收入来源单一，过多依

赖土地出让收入；“三保”及刚性支出保持高位增长，财政紧平衡

的状态仍未改变；预算刚性约束仍需加力，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

高；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任务

艰巨等。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。

二、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25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、进

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财

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

神，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全面贯彻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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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要求，聚焦零基预算改革，着力增强财政可

持续性，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。

（一）全年财政收支预算及执行情况

2025年，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 37660万元，增长

8.5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 28760万元，非税收入 8900万元，政

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55000万元。

1.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。上半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

26633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 70.72%，增长 39.19%。其中：

税收收入完成 22064 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 76.72%，增长

75.32%，非税收入完成 4569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 51.34%，

下降 30.23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88229万元，为变动预

算数的 54.5%，增长 0.22%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上半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

完成 7167万元，为年度预算的 4.62%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

成 36781万元，为变动预算数的 75.63%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（无）
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上半年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收入 12138万元，为年度预算 20535万元的 59.1%，社会保

险基金预算支出 5309万元，为年度预算 9968万元的 53.3%。

5.“三保”预算执行情况。2025年，全区“三保”支出预算安

排 127375万元，上半年，“三保”支出 77496万元，为年度预

算的 60.84%，其中：保基本民生支出 20726万元，保工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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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54619万元，保运转支出 2151万元，“三保”支出全额保障，

无缺口。

6.预算执行中的有关事项。上半年，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

33919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265923万元（一

般转移支付 24835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 17573万元）；政府

性基金补助收入 14011万元；债券资金 59261万元（一般债券

资金 17362万元，专项债券资金 41899万元）。一般性转移支

付资金中的财力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“三保”等方面；专项资金

按项目用途分别用于教育、卫生健康、社会保障、节能环保、城

乡社区、农林水、住房保障等方面；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公共体

育、社会福利等项目支出；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高效节水、生态环

保和农村公路等重点项目支出。

（二）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

1.靶向发力，综合财力稳步提升。强化调度分析，加强财政

收支管理，上半年财政收支实现“时间过半，任务超半”目标任务。

夯实财源建设。聚焦收入目标任务，加强财源建设工程联席会议，

聚焦重点行业、重点税源、重大项目，培育稳定税源。紧盯新能源

企业，合理规划土地出让，稳定土地出让收入。上半年，地方一般

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9.19%，税收占比 83%，实现量质双增。政

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7167万元。聚力上争资金。紧盯中央扩大地方

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、更大力度支持“两重”建设、加力扩围实施“两
新”等政策契机，紧密联合行业部门，加大项目储备，梳理资金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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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积极争取各类资金 339195万元，支持重点项目建设，促进区

域经济社会发展。深挖存量潜力。建立动态盘活机制，积极盘活

各领域“沉睡”财政资金，对无法支出或无需支出的资金，一律收

回财政统筹安排，上半年，共盘活存量资金 2700万元，统筹用

于支持基础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支出，推动财政资金更好发

挥效益。

2.以人为本，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。上半年，民生支出 167999
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9%，保障精准有力。就业优先战

略落实落细。筹措资金 3096万元，积极推进 16条措施和《城

乡居民收入提升实施方案》落实，为一般户兑付稳定转移就业补

贴和交通补贴资金 1383万元 8493人次，发放创业担保贷款

9286万元，培育创业实体 203个，创造新岗位 310个，全民

创业带动就业 1016人。教育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。筹措资金

35483万元，实施红寺堡中学弘德校区、第九幼儿园等办学条件

提升项目 17个，促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，

着力改善各阶段学校办学条件。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。筹措资

金 13000万元，积极推进人民医院附属用房及室外工程提升改

造、大河乡卫生院综合楼等重点项目建设，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

服务体系。持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“三重

保障”制度综合梯次减负功能，全面推进“一站式”费用结算服务。

社会保障工作有力有效。筹措资金 29898万元，聚焦“一老一

小”、“一困一残”，优化养老服务供给，落实老年人“两项补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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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推进困境儿童项目实施。设立 600万元政府兜底基金，落

实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。

3.扭住关键，重大决策保障有力。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强

化增量与存量资源统筹，持续增强重点领域保障能力。助力重点项

目建设。抢抓政策机遇，争取政府专项债券 38500万元，覆盖供

水、供热、棚改等领域 4个项目，争取“两重”资金 12382万元，

支持城市地下管网、排水防涝能力提升项目建设，提升城市综合承

载能力。争取“两新”资金 50万元，支持“两新”政策持续发力，“真
金白银”惠及企业和消费者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筹措资金 61606
万元，新增高标准农田 6.3万亩，落实产业补助、耕地地力保护

及各类惠民惠农补贴政策，健全农民收益保障机制。推进农村道

路、污水官网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，实施日光温室及现代设施农

业建设项目，推动产业升级。支持和美乡村打造，助力乡村全面

振兴。守护生态文明建设。筹措资金 10627万元，支持南部生

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（蒙陕甘宁联防联治）、历史遗

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和“三北”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

目建设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。推进大气、水、土壤等环境污染防

治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，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4.提质增效，财政管理持续加强。严格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。

将党政机关要习惯过“紧日子”作为财政工作长期指导方针，制定

《2025年度会计法规执行情况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将“三
公”经费、“三项”费用管理和一般性支出压减工作纳入年度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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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的重点范围。上半年，“三公”经费压减 203万元，“三项”
费用压减 501万元。规范财政预算管理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制

定《红寺堡区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》，规范预算编制，提升预

算精细化程度。2025年，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，编制当年

预算支出 33亿元，实现预算编制从零起步、按需配置、动态平

衡，为财政资源高效统筹提供坚实保障。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全

面推行“评估+评价”绩效管理模式，预算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申

报、同审核、同批复、同公开，绩效运行监控全覆盖，单位自评、

部门评价、财政评价分层推进，全区开展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20个，

涉及资金 189016万元。加强采购资产管理。构建“采购—验收—
使用—处置”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，明确采购资产全生命周期各环

节责任，完善制度与监督机制，依托虚拟公物仓平台推动资产共享

共用，切实提升使用效益。今年上半年，通过自用、共享、调剂、

处置等多元方式累计盘活资产 46项，涉及资产价值达 24321万

元。

5.坚守底线，财政运行平稳有序。兜牢基层“三保”底线。坚

持“三保”预算优先安排、资金优先拨付、库款优先保障，进一步健

全“三保”预算编制事前审核、预算执行动态跟踪机制，上半年，全

区“三保”支出 77496万元，执行率 60.84%，支出保障责任得到

较好落实。防范化解债务风险。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完善政府债券管

理制度，确保按时偿还、不出风险。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，积极稳

妥处置和化解存量债务。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坚决遏制新增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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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债务。上半年，化解债务 13029万元，按序时进度完成化解任

务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强化中小金融机构监管，加强非法集资

案件处置，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“双伪”机构和“扫楼

清街”排查整治工作，清理“伪私募”机构 2家，全面强化机构监

管，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。加大财会监督力度。严格落实

自治区关于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专项整治和 2025年代理记账

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。扎实推进财务管理专项检查工

作，对五乡镇及新民街道办进行全面检查，不断规范财务核算管

理。

三、下半年工作措施

（一）锚定目标，做大财政收入“蓄水池”。紧扣一般公共预

算收入增长 8.5%目标，加强财源建设工程联席会议机制，聚焦

重点行业、重点税源、重大项目税收征管，管好存量税源、挖掘

潜在税源、拓展增量税源。严格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制度，

依法依规征收非税收入。加快土地资源“招拍挂”进程，督促新能

源企业及时缴纳土地租赁费，促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尽快

入库。健全资产资金盘活长效机制，加强财政资产资源统筹力度。

紧盯国家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导向，联合行业部门做好项目谋划、

储备、申报等前期工作，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力争在超长

期特别国债、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债券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。

（二）深化改革，念好预算管理“紧箍咒”。坚持党政机关习

惯过“紧日子”，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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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“三公”经费和三项费用只减不增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腾出有

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、紧要处。加强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“双
监控”，强化结果运用，切实做好绩效评价“后半篇”文章。聚焦

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“四类”突出问题，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

治行动，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推动零基预算改革，进

一步打破支出“固化”格局，实现财政支出有增有减、有保有压，

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。积极推进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，

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，切实将接受监督转化为改进履职、更好

落实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。

（三）统筹兼顾，拧紧风险防控“安全阀”。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

坚持“三保”支出优先顺序，加强“三保”预算支出、库款保障水平

等监测预警，实现“三保”预算编制审核全覆盖，切实兜牢兜实“三
保”底线。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统筹预算资金、再融资债券等及

时足额偿还债务本息，积极稳妥化解债务风险。管好用好债券资

金，强化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，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，严格落

实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定期向人大报告制度。强化金融机构监管，

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非法集资案件处置，积极稳妥防范化解

重点领域风险。加强对重点民生领域、重大财政资金项目方面的

专项监督检查，全面推进财政资金规范使用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

律。


